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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术语界定

企业重组，是指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以外发生的法律结

构或经济结构重大改变的交易，包括企业法律形式改变、债

务重组、股权收购、资产收购、合并、分立等。

企业合并，是指一家或多家企业（被合并企业）将其全部

资产和负债转让给另一家现存或新设企业（合并企业），被合

并企业股东换取合并企业的股权或非股权支付，实现两个或

两个以上企业的依法合并。

股权支付，是指企业重组中购买、换取资产的一方支付

的对价中，以本企业或其控股企业的股权、股份作为支付的

形式；非股权支付，是指以本企业的现金、银行存款、应收款

项、本企业或其控股企业股权和股份以外的有价证券、存货、

固定资产、其他资产以及承担债务等作为支付的形式。

二、企业合并重组的相关税法规定

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

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09］59号）规定，企业重

组的税务处理应区分不同条件分别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和

特殊性税务处理。该通知进一步明确，在企业合并中，只有当

合并企业在该企业合并发生时取得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

其交易支付总额的 85%时，股权支付部分才可享受特殊性税

务处理，即不确认有关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，但对非股权

支付部分仍应在交易当期确认相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，

并调整相应资产的计税基础。

应注意的是，在特殊性税务处理中，尽管股权支付部分

的计税基础不发生改变，所得或损失递延确认，但交易各方

对价的公允价值应该相等，否则重组就不是公平交易，面临

着被特别纳税调整的风险。

对于如何确认支付对价方与收到对价方非股权支付的

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，根据财税［2009］59号文件的规定，可

得到如下两个公式：

支付对价方确认的非股权支付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=

非股权支付金额-非股权支付计税基础 （1）

收到对价方确认的非股权支付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=

（被转让资产的公允价值-被转让资产计税基础）×（非股权支

付金额-被转让资产的公允价值） （2）

其中，被转让资产的公允价值是指被收购、合并或分立

资产的公允价值，而非股权支付金额指的是公允价值。

三、案例分析

例：2013年6月1日，A公司和B公司达成合并协议，A公

司以库存商品（存货）和增发权益性证券（增发新股）作为合并

对价，取得B公司100%的股权。支付对价的情况见下表。当日，

B公司股权账面价值为10 000万元，公允价值为40 000万元。

分析：上述企业合并各方中，A公司为支付对价方，B公

司为收到对价方。根据式（1）可得，A 公司转让存货所得=

4 000-3 000=1 000（万元）。

根据公式（2）可得，B公司股东应确认存货部分对应的

长期股权投资转让所得=（40 000-10 000）×（4 000÷40 000）=

3 000（万元）。

同时，B 公司股东的计税基础也从 10 000 万元变成了

13 000万元，其中：获得A公司存货的计税基础为4 000万元，

获得A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为 9 000万元（10 000×90%）。由

于一项资产或负债在一次交易中只能有唯一计税基础，所以

A公司取得B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也为13 000万元。

支付对价项目

存货（非股权支付）

增发新股（股权支付）

合 计

账面价值

3 000万元

6 000万元

9 000万元

公允价值

4 000万元

36 000万元

40 000万元

比重

10%

90%

100%

【摘要】当企业重组业务中的企业合并适用于特殊性税务处理时，其财税处理非常复杂，这给实务操作带来一定的难

度。本文主要基于企业合并中区分同一控制与非同一控制时的企业重组，通过实例探讨股权支付与非股权支付所得的财

税差异，以期为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提供一定的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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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类型

股权支付

非股权支付

是否确认转让损益

否

是

是否调整计税基础

否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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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现行现金流量表编制方法存在的问题

2006年财政部颁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——财务报

表列报》规定，财务报表至少应包括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和现

金流量表，小企业编制的报表可以不包括现金流量表。2013

年1月1日《小企业会计准则》的施行，在小企业中现金流量表

由原来的在年报中“按需要选择编制”升级为每月必编的月

报。但很多企业会计人员感到编制现金流量表存在很大的技

术困难，实际操作时往往应付了事，所披露的现金流量表质

量不高，难以满足报表使用者的需要。其主要原因是编制方

法的问题。

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，编制现金流量表时，列报经营

活动现金流量的方法有两种：直接法和间接法。在直接法下，

一般以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为起算点，调节与经营活动有关

的项目的增减变动，然后计算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；

在间接法下，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，实际上就

是将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定的净利润调整为现金净流入，并

剔除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对现金流量的影响。直接法便于分

析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来源和用途，预测企业现

金流量的未来前景，而间接法便于将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

的现金流量净额进行比较，了解二者的差异及成因。准则规

【摘要】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的现金流量表结构设置现金流量表科目，据以开设现金流量表账户，对企业发生的

经济业务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进行记账，作为期末采用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的依据。这样既能降低编制现金流量表的

技术难度，又能提高现金流量表的质量，符合成本效益原则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【关键词】现金流量表科目 现金流量表账户 收付实现制 直接法

基于会计科目重设的现金流量表编制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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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假设A公司与B公司及其股东受同一控制。由于在同

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，从能够对参与合并各方合并前及合

并后均实施最终控制的一方来看，其能够控制的资产在合并

前后并没有发生变化。因此，在合并日各方均应按账面价值

记账，以合理确定成本。

A公司的会计处理：借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B公司 10 000

（计税基础为 13 000）；贷：股本 6 000（计税基础为 6 000），资

本公积——股本溢价1 000（计税基础：9 000-6 000=3 000），库

存商品3 000。

A公司当期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000万元。

B公司股东的会计处理：借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A公司

6 000（计税基础为 9 000），库存商品 3 000（计税基础为

4 000），资本公积——股本溢价1 000；贷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

B公司10 000。

B公司股东当期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3 000万元。

2. 假设A公司与B公司及其股东不受同一控制。由于在

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，合并方与被合并方应将企业合

并视为一项购买交易。因此，在合并日各方应按公允价值记

账，以合理确定成本。

A公司的会计处理：借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B公司 40 000

（计税基础为 13 000）；贷：股本 6 000（计税基础为 6 000），资

本公积——股本溢价 30 000（计税基础为：9 000-6 000=

3 000），主营业务收入 4 000。借：主营业务成本 3 000；贷：库

存商品3 000。

B公司股东的会计处理：借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A公司

36 000（计税基础为 9 000），库存商品 4 000（计税基础为

4 000）；贷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B公司10 000，投资收益30 000

（应税收入为3 000）。

上述两种情形下的企业合并中，A公司和B公司股东未

实现的股权增值均为 27 000万元（A公司：40 000-13 000；B

公司股东：36 000-9 000），不受会计处理方法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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